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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关键问题研究 

——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李全宝
1
 

（江苏省新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沂 221400） 

【摘 要】：园地、林地作为新增耕地来源,突破了传统的土地整治项目立项范围。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关键问

题包括可开发范围的界定、潜力调查方法、可行性分析、开发程序与标准等。文章在总结新沂市园地和残次林地开

发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创新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机制;(2)提高耕地质量、耕地产能和生态效

益;(3)扩宽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的资金渠道;(4)提高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公众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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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统计,2016 年底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为 8029.15 万亩,比 2003 年调查时的总面积下降近 3000 万亩,其中,可开垦土地

7742.63 万亩,占 96.4%。在可开垦土地中,主要为荒草地、盐碱地、内陆滩涂和裸地等未利用地,合计面积7481.03 万亩,占可开

垦总量的 93.2%。从区域分布看,耕地后备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新疆、黑龙江、河南、云南、甘肃等 5个

省份后备资源面积占到全国近一半,而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 11 个省份后备资源之和仅占到全国的 15.4%[1]。其中,江苏省耕地后

备资源各地类中,内陆滩涂面积占全省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占比 54.5%,为江苏省最主要的耕地后备资源,其次为其

他草地,占全省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的 17.3%[2]。两者合计占比71.8%,江苏宜耕后备资源较少。据测算,江苏省“十三五”期间新

增建设用地总量约 133.9 万亩,占用耕地为 92万亩
[3]
,而到 2020 年其农用地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滩涂围垦可补充耕地总量仅为

56.3万亩(不含损毁土地复垦和建设用地复垦)[4],相差较大,因此通过开发坑塘、田坎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已遇到了瓶颈,亟需扩大补充耕地途径。为此,原国土资源部于2017 年 12 月 11日下达《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文件,明确“对于历史形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残次林地等适宜开发的农用地,经县级人民政

府组织组织可行性评估论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复核认定后可统筹纳入土地整治范围,新增耕地用地占补平衡”,首次

将园地、林地作为新增耕地来源,突破了传统的土地整治项目立项范围。但是,哪些园地和林地可以作为新增耕地来源,如何进行

开发,就成为摆在自然资源部门面前的问题。 

1 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关键问题 

1.1 可开发范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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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和残次林地的开发,不同于传统的农用地的开发,其实质是对低效的园地和残次林地转变用途,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因

此,在界定可纳入土地整治范围的园地和残次林地时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考虑。 

1.1.1 定性 

原国土资源部明确可纳入土地整治范围的园地、残次林地需至少满足以下条件:(1)历史形成;(2)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3)

园地、残次林地;(4)适宜开发并具备可行性。具体细化要求如下: 

(1)地类要求:纳入土地整治范围的地块地类必须为园地和有林地,且不带“K”,因为按照业务管理规定,带“K”的农用地

视为耕地。 

(2)范围要求: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意味着地块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地块不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

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3)历史形成认定: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地类和最新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中地类都属于园地和林地的,视为历史形成的。 

(4)面积要求: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最小上图面积不小于0.5亩。 

(5)其他要求:不属于林地范围(生态林、公益林和经济林等),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适宜开发,水务、农业、林业、环

保等部门需同意等。 

1.1.2 定量: 

(1)低产出园地:指因作物品种、种植方式等原因导致果园、茶园或其他园地产出率较低,低于当地耕地产出水平的园地。耕

地产出水平参照当地产能评价成果。 

(2)残次林地:指受干扰破坏,林相残败,结构失调,郁闭度及植被覆盖度低,林地土壤侵蚀较严重,经济价值及生态功能低下

的林分。 

(3)判断标准:通过外业调查,实地确实为利用效率低下的园地和残次林地的,且该地块开发得到群众同意的,才纳入可开发

的范围。 

1.2 潜力调查方法 

技术路线主要包括:资料收集、内业判读、调查工作底图制作、外业核查及调查表填写、数据处理、统计汇总与成果制作。

具体步骤见图 1。 

1.3 可行性分析 

1.3.1 合法性分析 

纳入可开发范围的园地和残次林地,园地全部属于利用率较低的园地,林地全部为郁闭度小于0.2的残次林地,对上述地块进

行开发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农业法》《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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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相关法律法规。 

1.3.2 合规性分析 

纳入可开发范围的园地和残次林地符合《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

号)文件要求,属于历史形成且未纳入耕地保护的园地和残次林地。而且园地和残次林地不在《新沂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不位于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地块选择与新沂市林业、

农业、水利、环保等相关规划进行了衔接,做到了与这些相关规划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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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技术路线图 

1.3.3 水资源平衡分析 

纳入开发范围的园地和残次林地大多位于成片耕地区域内,周边灌溉排水设施配套完善。参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要

求复垦区灌溉保证率在 85%以上,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75。 

1.3.4 公众参与分析 

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严格履行公众参与程序,政府牵头组织,确保土地权利人、集体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园地改变

用途,开发为耕地属于农业结构调整范畴。由政府组织农业部门对拟纳入开发范围的园地进行筛选,将属于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

较差、产出率较低、经济效益较低的园地纳入开发范围,确保开发后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残次林地属于森林法规定的保护范围,

改变残次林地的用途需经过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主要选择树种单一、经济效益较差且对当地生态环境存在负面影

响的林地。 

园地和残次林地主要是集体土地,土地所有权人为当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经营权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用途的

改变需要征求土地权利人的意见。必须对纳入开发范围的地块进行公示,征求群众意见。通过广泛宣传和讲解,让群众对开发的

意义有全面正确的了解,更好地参与规划建设。通过园地和残次林地的开发,将大大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高。 

1.4 开发程序与标准 

1.4.1 开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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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业务管理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对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和残次林地等适宜开发的农用地纳入土地整治范围进行

可行性评估论证,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以及项目所在地的镇村要出具同意开发证明,再申请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复核,复核后下达同意立项批复文件,后由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正式立项,县级人民政府实施完毕后申请设区市验收,

最终全程录入农村土地整治监管系统备案。 

1.4.2 开发标准 

1.4.2.1 工程建设标准 

平整标准。土地平整对合理灌排、节约用水、改良土壤、保水保土保肥、科学种田,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械作业效率等

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总体上,土地平整应满足灌水均匀度和排水的要求。土体和耕作层无砾石和建筑施工垃圾,整理后不发生

水土流失,不产生新的污染和破坏。在不影响沟渠布局和灌排的条件下,应以一块条田或条田内部的格田、畦田为平整单元。灌

溉水田区,格田内部田面高差应在±3cm之内;沟畦灌溉的旱作区,畦田内部田面高差应在±3cm 之内。 

灌溉标准。复垦区灌溉标准应不得低于周边农田的灌溉标准,具体灌溉标准应视复垦区实际情况,参考《江苏省土地开发整

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综合确定。 

排涝标准。根据复垦区的自然条件、涝灾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大小,复垦区排涝设计标准均取日暴雨180mm,2 日排除不受涝。 

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的规定。 

道路标准。复垦区涉及地块较为分散,面积大小不一,周边配套设施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项目特点,规划道路以土质生产道

路为主,考虑未来大型农业机械通行要求,路面宽度设计为3.0m,采用素土夯实,高出田面 0.3m。 

1.4.2.2 工程预算 

工程预算主要包括工程施工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生态环境保持工程等)、其他费用和

不可预见费,其中其他费用由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业主管理费和拆迁补偿费等组成,不可预见费按工程施工

费、其他费用之和的 3%计算。 

2 实践探索 

2018 年 4 月初,新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新沂市国土资源局)组成专门调研组,对全市历史形成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

地和残次林地现状和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编制开发方案,在完成可行性评估论证后上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原江苏省国

土资源厅)审批,最终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得到批复,成为江苏省第一家获批的县市,开创了全省扩大补充耕地新途径的先例,先

后受到江苏省、徐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并得到新沂市委主要领导的表扬。该开发项目新增加补充耕地来源面积

7933 亩,目前已实施近 2000 亩,全部完成后将大大缓解全市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如果按照江苏省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平台成交价

格计算,可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20余亿元。 

新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合法合规、实事求是、先内后外、先易后难”的原则,开展自然资源、环保、林业部门等基

础数据收集、汇总、整理、分析,形成调查基础数据库、编制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工作底图和外业调查表。根据调查工作需要开

展外业调查工作,建立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数据库,完成成果编制并按规定上报备案。 



 

 6 

2.1 前期准备 

2.1.1 制定方案 

结合新沂市实际,制定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明确调查图斑、现有资料情况、技术路线及方法、时间安

排、经费预算、主要成果及保障措施等。 

2.1.2 人员培训 

新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开展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前,根据相应的文件,规范调查程序、统一调查方法和要求,对参加调查

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2.1.3 基础资料收集 

收集以下文件、图件、数据等资料:(1)最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2)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3)遥感影像数据;(4)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成果;(5)最新的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6)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7)环保局生态保护红线;(8)林业局

林业发展规划;(9)其他相关资料。 

2.2 内业数据整理 

2.2.1 调查图斑提取 

为了减少内业筛选的工作量,按照地类提取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中适宜作为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的图斑,叠加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数据、环保生态红线、林业部门数据,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图斑,作为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图斑。 

提取规则如下:提取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中不带“K”的 021(果园)、022(茶园)、023(其他园地)、031(有林地)、032(灌

木林地)、033(其他林地)的地类图斑。叠加 2009—2017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剔除不是园地和林地的图斑;利用最新的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数据中的“土地用途区(TDYTQ)”图层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010)”,“建设用地管制区(JSYDGZQ)”图层中的“允许

建设区(010)”,“有条件建设区(020)”和“禁止建设区(040)”数据,对调查图斑进行擦除,删除位于其范围内的图斑。利用环

保部门的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和林业部门的林业发展规划数据,对调查图斑进行擦除,删除位于其范围内的图斑。擦除后剩余面积

小于 0.5亩的图斑删除,注意面积较大但为碎小图斑的,如狭长的缝隙,也要删除。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组织相关人员对疑似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进行判读,确定园地和残次林地外业调查图斑。在内业判读

阶段,初步勾画上图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图斑共 4356 个,总面积为55921 亩,其中可开发园地图斑有3377个,面积为 43278 亩,

可开发残次林地图斑有 979个,面积为 12643 亩。 

2.2.2 属性赋值 

将确定的外业调查图斑与行政区界线等图层叠加,根据空间包含关系对相关字段进行自动赋值,并对地块进行统一预编号。

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图斑按照乡镇进行统一编号,园地和残次林地图斑编号为“N+流水号”。 

2.3 外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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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编制工作底图和调查表 

从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数据中提取乡镇、行政村、道路、地名注记等基础信息,叠加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图斑、最新的土地

变更调查数据,以乡镇为单位,形成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的工作底图(图 2)。外业调查表用于填写外业调查信息的,表格中的预编

号要唯一,并与工作底图上的编号相对应。 

2.3.2 开展实地调查 

根据工作底图和调查表,开展外业核查,包括调查图斑核查、调查表填写、现场拍照等。 

2.3.3 调查结果整理及数据入库 

(1)调查资料整理。按照图斑和表格一一对应的要求,根据调查图斑预编号,比对外业调查表与工作底图。 

(2)标图入库。根据外业调查情况将可开发的园地和残次林地录入数据库,并确保地块拓扑关系正确。 

(3)成果汇总。以乡镇为单位,对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进行统计,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说明,并按要求将调查资料汇总。 

经过内业判读和外业调查,确定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潜力图斑 564 个,总面积7933亩。其中可开发废弃园地 6852 亩,可开

发残次林地 1351 亩,主要分布在草桥镇、窑湾镇、马陵山镇和双塘镇。 

 

图 2新沂市园地和残次林地调查工作底图 

2.4 成果编制及上报 

根据内业分析和外业调查的结果,确定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范围,建立可开发园地和残次林地成果数据库,编制园地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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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林地开发成果,并通过县级人政府组织的可行性评估论证,最终获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 

3 几点建议 

3.1 创新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机制 

目前江苏省土地整治相关业务规范文件需要修订,应增加可复垦纳入补充耕地范围的地类的园地和林地;同时,需要尽快出

台该项业务的立项标准和操作规程,残次林地应明确认定标准,如郁闭度等;园地开发为耕地前,应充分评估前后地类的经济效益,

并充分尊重承包权人的意见,不能“唯耕地而耕地”,全省应建立统一规范。 

3.2 提高耕地质量、耕地产能和生态效益 

开发目标地类必须为耕地,但宜水则水,应尽量增加水田比例,同时,开发形成的耕地,应按照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求进行土

壤改良以提高耕地质量和耕地产能。建议采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及生物措施等相关措施来改良土壤、提高耕地质量和耕地产

能。 

开发过程中必须强化生态效益的提高,强化客土管理,注重生产、生态和生活的协调,特别是残次林地开发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降低森林覆盖率。 

3.3 扩宽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的资金渠道 

建立和完善对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新增耕地的财政补贴机制,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和农

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逐步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新增耕地和提高耕地质量行

为予以特殊支持[5]。 

积极整合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的土地复垦等资金,集中向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的项目投入,合理适度地开发园地和

残次林地,有效保障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的资金需求。 

3.4 提高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公众参与程度 

提高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的公众参与程度,增强潜力调查和开发复垦方案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对园地和残

次林地开发利用的广泛监督。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在方案编制、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征求社会公众和土地权利人的意见,强化专

家论证、规划公告和公开听证,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6]。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手段,多渠道、多角度地宣传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的相关政策,积极推广园地和残次

林地开发利用中取得的先进经验,提升社会公众对园地和残次林地开发利用可扩大补充耕地途经的认知,形成园地和残次林地开

发利用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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